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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一、战略合作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20日，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名科技”或“公

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院”）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资源，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国家法律及

行业有关规定，同意就聚酯、聚酰胺原液着色项目的聚合纺丝技术、专用色浆、

色油与纤维色母粒、功能母粒等研发、生产及市场推广等内容，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 关 系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91）。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石化”）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721836588G 

住所：洛阳市孟津区大庆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杜平安 

营业期限：2000-04-1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及其他化工产品（含食品添加剂）（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的生产、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技术及信息的

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出租商

业用房、办公用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联关系说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与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

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战略合作进展情况 

由中纺院牵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世名科技联合承担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技术应用”于2020年立项，其

中包括“高储存稳定乙二醇基超细颜料色浆连续制备技术”“高颜料浓度聚酯预聚

体制备及在线添加技术”“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工业化成套技

术”3个子课题，旨在通过拉动上下游产业链，联合技术创新，提升我国原液着色

聚酯纤维产品品质、进一步降低其生产能耗，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标落地。 

世名科技主要承担“高储存稳定乙二醇基超细颜料色浆连续制备技术”子课

题的攻关，已建成5000吨/年乙二醇基超细颜料色浆全自动连续化制备示范线，

完成了乙二醇基超细颜料色浆的连续化生产，该示范线所生产的乙二醇基超细颜

料色浆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项目要求，在联合单位洛阳石化年产10万吨原位聚合

原液着色聚酯连续聚合熔体直纺生产线得到了验证，并达到考核指标，取得专家

组同意通过的绩效评价。 

近期，为快速推动“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技术应用”项目产业

化落地，公司与洛阳石化签订《原位聚合聚酯产品代理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原

位聚合聚酯产品（原液着色黑色聚酯切片和涤纶短纤维）市场推广工作，并达成

如下协议内容：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乙方：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洛阳石化”）是

河南省最大的炼化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主要从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及



 

其他化工生产与产品销售、储运以及相关产品、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等。 

世名科技是国内领先的纳米级色浆、功能性纳米分散体及特种添加剂供应服

务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涂料、纺织、光伏与电子通信等领域，是国内领先的纳米

着色材料、功能性纳米分散体供应服务商。 

为快速推动“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酯原位法连续聚合技术应用”项目产业化落

地，甲乙双方愿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开展原位聚合聚酯产品（原液着色黑色聚酯

切片和涤纶短纤维）市场推广工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双方经协商一致，

并达成如下协议内容： 

（一）合作模式 

1、甲方授权乙方作为甲方生产的原位聚合聚酯产品（原液着色黑色聚酯切

片和涤纶短纤维，以下简称“合作产品”）在江苏、浙江、上海、福建、江西等5

个区域的独家代理商。未经双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合作产品授权给上述5个

区域其他销售渠道及直销用户销售。部分其他区域乙方若有相关用户资源，须提

前备案甲方，由甲方授权乙方销售。 

2、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前所拥有的客户归甲方。本协议签订后，在乙方授权

区域内销售合作产品，须与乙方进行协商，经乙方同意后方可销售合作产品。 

3、原位聚合聚酯产品市场推广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

日止。 

（二）双方责任 

1、甲方负责提供合作产品，并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与规范，质量异常费

用由甲方承担。 

2、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完成合作产品的出库、发货、运输等相关事项，运输

费用乙方承担。 

3、乙方负责合作产品在授权区域的市场推广和销售。 

（三）保密与承诺 

为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双方承诺： 

1、甲方对乙方授权内容（如产品、价格）进行严格保密，未经双方书面同

意，甲方不得单独在乙方授权区域内自行推广与销售合作产品。 

2、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合作产品在授权区域内的独家代理商。在授权区域内，



 

如甲方自行销售或授权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销售合作产品，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3、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获悉的与合作协议有关的企业相关信息、资料和研

究成果等负有保密义务。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他人/机构泄露所有

内容，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面向行业重大技术需求，持续加大多种纤维原液着色、聚酯原位聚

合及纤维功能性新材料等技术的研究开发，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提升下

游行业低碳、环保及产品差别化做出更多贡献。本次《原位聚合聚酯产品代理合

作协议》的签署，将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业务协同和联动发展，

拓展原位聚合聚酯产品的业务开发，加快公司纺织纤维业务板块的发展，进一步

提升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项目的推进还需协议双方共同努力合作完成，项目产业化的进展情况和结

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遇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存在

具体合作履行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签订的《原位聚合聚酯产品代

理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03 月 18 日 


